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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十二题：设立房屋储备金 

2015 年 1 月 28 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一月二十八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吴亮星议员的提问和财

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︰ 

 

问题： 

 

  财政司司长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宣布设立房屋储备金（储备金），在

财政上配合未来十年公营房屋的供应目标，并将本财政年度政府财政储备

约 270亿元的全部投资收益全数拨入储备金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鉴于香港房屋委员会（房委会）的现金和投资结余预期在未来数年

会持续大幅下降，当局有否估算每年要从储备金拨出多少款项予房委会才

可以支持进行其公营房屋兴建工程； 

 

（二）有何具体措施督促房委会提高公营房屋兴建工程的成本效益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评估储备金的设立会否影响其他公共服务的开支水平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有关设立「房屋储备金」及房屋委员会（房委会）财政情况的问题，

现综合答复如下： 

 

  根据《长远房屋策略》，未来十年的公营房屋供应目标为 29万个单位，

包括 20 万个出租公屋单位和 9 万个资助出售单位。这是改善市民居住环

境的重要一步。然而，要兴建 20多万个公屋单位，成本动辄以千亿元计，

扣除房委会现有数百亿元的储备、以及日后出售居屋的潜在盈余，预计资

金缺口仍然会超过 1,000 亿元。 

 

  房委会在二零一四／一五年至二零一八／一九年的建议预算和预测

中，预期房委会备有足够资金，在这五年期内应付其经常开支及推行现时

的公营房屋建设计划。不过，房委会预测其现金和投资结余会因为预计建

筑成本和营运成本上升而于未来数年大幅下降。 



 

  房委会是提供公营房屋单位的主要机构，政府会确保房委会有足够的

财政能力达成这个目标。由于涉及的财政承担庞大，政府须及早绸缪，分

期作出拨备，一方面确保政府在财政相对充裕时，率先为庞大的房屋开支

作好规划，全力配合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标；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来

因注资房委会兴建公营房屋时，加重未来政府的财政压力及影响政府财政

收支的波动性。 

 

  基于以上考虑，政府已决定将二零一四年政府财政储备的全部投资收

益率先拨入新设立的「房屋储备金」，并由金管局负责投资。「房屋储备金」

及其累积投资收益，将用以支持公营房屋发展计划及相关的基建配套。房

委会须按其五年滚动预算机制评估其中、长期的财政需求，并采取一切可

行的措施，确保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符合成本效益。当双方就政府注资的金

额和时间表达成共识后，政府会按既定机制就「房屋储备金」向立法会财

务委员会申请拨款，以支持公营房屋发展。 

 

  政府已要求房委会继续检讨开源节流措施。建筑开支是房委会最大的

资本开支。建筑开支近年不断上升，房委会会继续致力提高建筑工程计划

的成本效益，在项目的详细设计、投标和建筑阶段，密切监察市场成本走

势和项目建筑成本，并与核准项目预算进行对照。房委会亦会继续检讨各

种节流措施，包括考虑推行类似政府最近实施的节省开支计划，以节省开

支。 

 

 

完 


